
電 信 使 用 者 資 料 查 詢 單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發文字號：

受理單位

電信號碼或姓

名及其身分證

明文件字號

電信服務種類 市內電話  行動通信  網際網路服務  其他

法律依據

機關(構)

印    信

案由說明

查詢案號

  資料用途
案由特殊、情況緊急 

查詢機關(構)

全    銜

首長職章

授權主管
(緊急查詢)

連絡人

姓  名

連絡電話及

傳真機號碼

列  帳

電話號碼

備註：本查詢單係依據「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(構)

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」第五條規定訂

定之格式。

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五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10641019920號令修正發布第5、6、10條條文
【法規來源】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（構）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§5




